相互保密协议
甲方：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徐力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70号                
邮政编码：200002                               
固定电话：                                                            
联系传真：                                                            

乙方：    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24号楼                                                           
邮政编码： 100193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24号楼                                                          
法定代表人：    谢恩●康登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联系传真：                                                          
电子邮箱：                                                            

根据本协议，甲乙双方的共同目标旨在保护各方的商业机密和其他保密信息，并确保双方开展各自业务活动的能力。双方均同意，当一方或其关联公司（“披露方”）直接或间接向另一方或其关联公司（“接收方”）披露保密信息时，以下条款均适用。
1.	信息披露。自本协议生效日至终止日期间协议双方交换的所有保密信息（“信息”），如一方标记为保密信息，或在披露方披露时明确认定为保密信息，或在合理情况下被接收方视为保密信息，即受本协议保护。
2.	保密义务。接收方特此同意：（a）按接收方保护其自身机密信息同等谨慎程度和举措，避免披露、出版或传播披露方的信息，且接收方应至少按合理的谨慎程度保护披露方的信息；且（b）仅出于披露目的使用披露方的信息。出于披露目的，接收方可向其需要了解信息的关联公司、咨询、承包商、员工、顾问和/或代理人（统称为“代表”）披露信息，前提是接收方有义务确保在披露信息前，此类代表应至少受到与本协议条款相同的披露方信息保护条款的约束，且接收方仍应对任何代表违反本协议的限制行为向披露方负责。
根据披露方向接收方发出的书面通知的要求，接收方应销毁或返还所有披露方信息（无论是以书面、电子存储或以其他形式保存的信息），接收方或其任何代表均不得保留该信息的任何副本或摘录，但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或遵守接收方明确的内部记录保留政策所必需和要求的情况除外，前提是任何以前述方式保留的信息在销毁前仍受本协议保密义务和使用限制的约束。
3.	保密期限。本协议将在生效日期后的十（10）年后终止；根据本协议披露的信息将在最初披露日期后的十（10）年内受本协议约束；此外，如果构成披露方商业秘密的信息根据《统一商业秘密法》仍为商业秘密，则此类信息仍受本协议的约束。
4.	保密义务例外情况。尽管本协议中有其他规定，但本协议中的限制不适用于以下信息的接收方：（a）接收方在披露时已持有且接收方不承担保密义务的信息；（b）由接收方独立开发的信息；（c）由接收方通过善意方式从不承担保密义务的第三方获得的信息；或（d）非因接收方的过错而成为公众可获得的信息。如果且仅在法律特别要求的范围内，接收方可对披露方的信息进行披露，但前提是接收方在进行此类披露前，应向披露方提供及时的书面通知，并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给予披露方合理的机会避免或限制此类披露。
5.	免责声明。披露方提供的信息不包含任何形式的保证。披露方概不对因使用本协议项下披露的信息产生的任何损害负责。本协议或根据本协议进行的任何信息披露均未将披露方现在或以后拥有的或控制的任何商标、版权或专利项下的任何权利或许可授予接收方。

6.	通用条款。本协议不要求任何一方披露或接收信息。本协议项下的信息接收不限制接收方开发和向第三方提供可能与披露方的产品或服务存在竞争关系的产品或服务，或向第三方提供与披露方存在竞争关系的产品或服务；前提是接收方没有违反本协议相关规定，且如果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从本协议第三方收到产品输入或反馈，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可根据此类输入或反馈优化其产品，并将拥有这些产品和优化的特性或功能或与其有关的所有知识产权。
.
本协议双方均同意在处理个人数据（定义见适用的数据保护法）时，遵守适用的数据保护法（指所有与隐私、数据安全、通信保密、安全泄漏通知或个人数据处理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法律要求）。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法律），且本协议双方同意接受由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管辖。
[bookmark: _GoBack]本协议双方同意仅可通过经双方签署的书面协议修改本协议。任何一方如需终止协议，应提前三十（30）天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方可终止本协议。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因其性质超出本协议终止期限的，直至履行前仍然有效，并适用于所有继受人和受让人。未经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转让或以其他方式转移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或委派其在本协议项下的职责或义务，且任何此类转让、转移或委派的尝试均属无效。本协议是与本协议双方的信息披露有关的完整和排他性协议，并取代双方先前就此类披露作出的任何口头或书面沟通。本协议可以多份副本形式签署，也可以电子方式签署，或通过传真、PDF或其他可靠的方式进行传输，在此类情况下，签署后的本协议仍应被视为原件且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以下各方已于下列最后签署日期签署本协议，以昭信守：
	甲方（盖章）：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徐力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谢恩●康登

	日期：2024年    月     日
	日期：2024年    月     日

	通知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70号
	通知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24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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